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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自负盈亏的基金投资者来说，亏了便等于自认倒霉的道理，在8月的一纸判决
书中被改变了。

近日，中国裁判文书网一则判决书显示，一位基民王女士，于2015年A股最高点时
，在建行北京恩济支行买了一款股票型基金。亏了60%，亏损的金额高达57万，于
是王女士把建行这家支行告到法庭。出人意料的是，经过一审、二审以及今年8月
驳回的再审申请，北京市高院均判银行赔偿王女士所有损失。

据裁判文书显示，王女士此前一直明确要求只购买保本型且为建行恩济支行发行的
理财产品，而在整个购买过程中，建行恩济支行工作人员从未向王某告知并解释该
理财产品为第三方发行的股票型基金，同时没有相关风险评估和合同签订等事项流
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/ 6



智行理财网
银行稳定理财成基金(买完理财5年后才知成基金)

96万亏掉57万

2015年6月，王女士前往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恩济支行向熟识的理财经理陈某询问，
近期是否有值得购买的保本型的理财产品。

王女士作为建设银行北京恩济支行的老客户，在第一次购买建行理财产品时，就已
经被银行评测为稳健型投资者。于是陈某直接向王女士推荐了一款所谓的 “保本型
”理财产品，并介绍此款理财产品绝对保本，而且收益也不错，没有任何风险。

出于对银行及理财经理的信任，王女士购买了总计96.6万元的“保本型”理财产品
。

2017年4月12日，新浪金融曝光台发布消息称，直到2015年底，王女士发现其购
买的这款理财产品亏损了近50万元。于是便询问陈某原因，陈某让王女士放心，解
释道亏损是由于最近市场行情不好，并承诺王女生其会在恰当的时机赎回该产品并
投资其他收益较高的理财产品，总之肯定是保本的。

王女士曾表示，自2015年年底发现这款“保本型”理财产品亏损达20万元后，就
一直用建设银行App监测行情，后来发现其购买的“保本型”理财产品原来是前海
开源中证军工指数A，是一款高风险的股票型指数基金。

“要是知道这是一款股票型基金，说什么我也不会买的，我就是一个工薪阶层，赚
点死工资，明年儿子上大学也急需用钱，所以我在购买理财产品是一直强调的就是
‘保本’。”当时王女士向新浪金融曝光台表示。

不仅如此，在王女士向新浪金融曝光台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，当初陈某在向其推荐
理财产品时，确实反复强调这是一款“保本型”理财产品。而截至2018年3月28日
王女士选择赎回时，该产品已累计亏损57.64万元。

为此，王女士一纸诉状，将建行北京恩济支行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。2018
年8月，该院做出了一审判决，判处银行赔偿王女士57.64万元的损失。

法院认为，建行恩济支行存在两条过错，首先，银行经过对王某的风险评估，仍然
向王某推荐风险较大，不适宜购买的理财产品。同时，银行也没有按照监管要求，
让王某书面确认，以证明是主动购买相关产品。

其次，建行恩济支行未向王某说明涉案基金的运作方式和风险情况，没有尽到提示
说明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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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审理过程中，建行方面提出了数点辩称意见。

第一，建行方面表示，涉诉基金管理人、托管人和部分代销机构把这款基金确定为
中等风险，适合王某购买。但法院认为，上述相关方均与基金有利害关系，评级缺
乏客观性，并且和基金说明书中提示的风险不一致，不予采纳。

第二，建行方面称，王某买基金的时候，在《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》和《
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》上面签字确认。但法院认为，这些内容是一般性的通用条
款，不是王某买基金的具体说明和相关内容，因此王某的签字行为不能免除建行方
面的相关说明义务，也不能减轻其相关过错。

与此同时，法院并没有全盘支持王某的诉讼请求，对于王某要求赔偿赎回之后的利
息，法院予以了驳回。

一审判决后，建行方面不服，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，并在二审期间提交
了一份由银监部门出具的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置结果登记表，证明针对王某投诉的
情况，监管部门未认定建行恩济支行存在任何不当行为，也未作出处置。

北京市一中院认为，这一证据并未体现银监部门的调查过程，载明的结论也不明确
。因此，2018年11月，北京市一中院宣布驳回建行的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此后，建行方面又向北京市高院提出再审，但今年7月，北京市高院再度宣布驳回
再审申请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裁判文书显示，原告王某为金融审判人员。8月23日，AI财经社曾
尝试联系当事方及代理律师，但未获得回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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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维权需留痕到位

代销第三方机构产品误导销售，在银行屡见不鲜。

据北京晚报报道，一名投资者李女士在2015年6月，在南京银行洪武支行购买了40
万元半年期鑫元定期开放A理财产品。李女士表示，理财经理在推荐该款产品的时
候表示非常稳健，再加上李女士经常在该行办理业务、购买理财产品。于是购买了
该款产品。

然而，2015年12月，李女士的产品已亏损5万多元，这才知道产品中有20%的部分
投资股票。

鑫元基金公司由南京银行、南京高科共同出资在2013年组建，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
民币。其中南京银行持股80%。鑫元半年定开债券基金实际上是一款非保本、浮动
收益型理财产品。

据报道，这款产品在南京银行工作人员的销售过程中,被宣传为“半年绝对回报13%
”。投资者不仅没有获得预期收益，反而遭受大幅损失。李女士也是众多受害者之
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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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据《经济参考报》报道，2009年，熊女士也曾在交通银行花50万元投
资了一款“理财产品”。直到5年后才知道是交通银行旗下子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
公司的一款指数基金产品，名为“交银上证180ETF联接基金”。

2014年3月，熊女士的50万元的“理财产品”账户少了16.6584万元。据熊女士的
女儿介绍，在这些年里，熊女士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该产品的投资收益状况和风险
提示。而这笔钱一直放在交通银行没有支取过，直到前几天取款时才发现损失了这
么多。而事实上，该产品在2010年第一季度起就出现了亏损。

据了解，近年来，商业银行代理销售业务快速发展。但同时也出现了误导销售、未
经授权代理销售、私自销售产品以及与合作机构风险责任不清等问题。

对于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，一位有着多年金融从业经验的业内人士对AI财经社提到
了他的看法，“这本质上是一个机制设计的问题。理财行业的目标，本来应该是为
客户挣到正收益，正收益=产品的收益率×客户投入的资金。

因此，行业应该有两个分行业。一个资产管理，管收益率；一个投资顾问，管客户
的资金分配与进出管理。但我们的法律及架构设计，并没有给投顾留空间，这就导
致客户的收益其实是没人管的。指望让考核机制建立在销售量之上的销售机构来放
弃销售导向，这无异于让黄鼠狼来看着鸡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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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这种误导销售的行为，直接导致投资者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业内人士认为
，这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制度层面。在他看来，“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措施，第一
，需要建立买方投顾，与客户利益保持一致。第二，在投资过程中的留痕、追溯也
要做到位。”

在此类事件中，客户在银行此类销售机构面前，有着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天然的劣势
。为了维护客户权利，应该要做的是，“一定要签署书面的合同，通过文字固定下
来，其次，通过录音录像把银行的承诺留存。就是学会收集、整理证据，这是维权
中有力的武器。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对AI财经社介绍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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